
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
甲方（实习单位）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学生）姓名：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丙方名称：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
为推动学生顶岗实习的开展，明确各方的责任，保障各方的权益，现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各方就学生顶岗实习的有关事项达成以下协议：

第一条  实习期限

实习时间自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。实习结束，在有用人需求的前提下，甲方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乙方。

第二条  实习岗位


甲方根据业务需求、乙方申请及丙方教学安排，接收乙方到甲方实习，结合乙方所学专业，安排在本单位从事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。

第三条  实习管理

乙方在甲方实习期间，各方应尽以下责任和义务：

1．甲方提供实习场地，包括生产、研发或办公的场地及相关条件。


2．双方协商同意，甲方付给乙方       元/月实习报酬。 

3．甲方应指定专人负责乙方的日常管理，实习期满后，应对乙方学生的实习表现做出客观鉴定。
     4. 甲方应为乙方投保实习责任保险，保险费用由甲方承担，不得向乙方另外收取或从乙方实习报酬中扣除。
     5. 除以上各项条款，甲方对乙方的管理与工作安排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。

     6. 甲方应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安全规定的工作环境、劳动防护等。
7. 乙方应遵守如下规定：


（1）国家各项法律法规；


（2）甲方各项规章制度、劳动纪律及管理规定；

（3）甲方相关设备仪器操作规程。如有违反造成甲方财物损失，按甲方规定及相关法规处理。

8. 乙方实习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，甲方有责任及时救治，并及时通报丙方，对伤害事故进行妥善处理，由甲方参照在职员工工伤事故处理办法处理，丙方负责配合做好学生、家长等各方工作。
9. 乙方实习期间受到人身伤害，属于实习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，由承保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赔付标准进行赔付。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或超出保险赔付额度的部分，由甲方承担。其中，自杀、自残、自伤事故应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10. 丙方应加强对乙方合法权益的保护，对实习期间甲方与乙方之间发生的问题进行协调和处理。
第四条  教育培训 

1．在实习期间，甲方负责对乙方进行职业道德、业务技术、安全生产及各种规章制度的教育、培训及考核。

2．丙方对乙方在甲方的实习给予充分的配合，做好乙方实习前的动员与培训工作、实习中的联络、检查、协调工作，并负责对乙方毕业顶岗实习报告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辅导和考核工作；丙方应对乙方实习期间的行为予以监督和管理，以确保乙方遵守本协议及甲方的规章制度。
第五条  协议终止与解除

1．协议期满自然终止。

2．实习期间乙方如违反协议第三条第7款规定，甲方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乙方做出警告、通报或单方即时解除协议，终止实习。

3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可解除本协议：

（1）乙方不符合甲方工作要求或无法胜任岗位工作的；

（2）乙方不遵守甲方相关规章制度，在教育警告后仍不改正者；
（3）甲方未按照实习协议约定支付实习报酬或提供劳动条件的。

第六条  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同意解除协议后的10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应与甲方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及工作工具、设备、资料等交接工作；同意解除协议后的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乙方应向丙方报告相关事宜。
第七条 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协商解决。因本协议而引起的纠纷，经协商或调解不能解决的，甲乙丙任何一方均有权提起诉讼。 
第八条 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经甲、乙及丙三方签字（或盖章）后生效。甲方、乙方和丙方各执一份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
乙方：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
联系电话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丙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
联系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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